
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九十二學年度第八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二時

地 點：校總區第一行政大樓第三會議室                                                                         

出 席：吳 靜 雄  陳 泰 然  彭 鏡 禧  夏 長 樸  王    瑜  陳 宜 良  陳 汝 勤  陳 定 信  鄧 哲 明  楊 永 斌  朱 錦 洲  

陳 延 平  楊 平 世  盧 虎 生  林 長 平(王松永代)  洪 茂 蔚  莊 裕 澤  李 書 行  王 榮 德  林 瑞 雄  戴    政  

       貝 蘇 章  傅 立 成  王 維 新  羅 昌 發  包 宗 和  劉 錦 添  李 碧 涵  林 曜 松  張 文 章  羅 竹 芳(李平篤代)      

請 假：黃 宣 範  張 美 惠 

列 席：江 元 秋  胡 攸 紅  程 婉 青  吳 瑞 碧     

主 席：吳副校長靜雄                                                                                  記錄：簡 棟 義  

壹、報告事項︰ 
一、本校已聘下列先生為兼任教師：

編

號
院系(科)所別 姓    名

聘 任

職 別
最 高 學 歷 與 主 要 經 歷 聘 期

行政會議

通過期次
備 註

1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曾 永 義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4

93.08.01本校專任
教授退休

2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鍾 彩 鈞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4

3

文 學 院

中 國 文 學 系
歐陽宜璋 助理教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4

4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系
高 天 恩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4

93.08.01本校專任
教授退休

5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系
林 素 娥 副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4

93.08.01本校專任
副教授退休；進修推
廣部致酬(不佔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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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系
郭 秋 雄 助理教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6

92.08助理字第(省略)
號(淡江大學)

7

文 學 院

哲 學 系
黃 文 宏 副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4

91.02副字第(省略)號
(清華大學)

8

文 學 院

日本語文學系
中尾真樹 助理教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5 不佔缺

9

管 理 學 院

資 訊 管 理 系

David Joel

Pauleen

( 中 文 姓

名 : 潘 德

維 )

副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1.31止 2344

不佔缺；申請國科會
客座副研究員。

10

管 理 學 院

財務金融學系
葉 銀 華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6

11

公共衛生學院

環境衛生研究

所

林 宜 長 副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4

93.08.01本校專任
副教授退休。
不佔缺。

12

社 會 科 學 院

經 濟 學 系
謝 啟 瑞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5

92學年度原授課程
停開，因未超過一年
免送學經歷及著作。
不佔缺不致酬。

13

社 會 科 學 院

經 濟 學 系
莊 委 桐 副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5

92學年度原授課程
停開，因未超過一年
免送學經歷及著作。
不佔缺不致酬。

14

社 會 科 學 院

經 濟 學 系
金 志 婷 講 師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5

93.02已通過博士班
資格考試。進修推廣
部致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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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社 會 科 學 院

經 濟 學 系
羅 曉 副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6 不佔缺不致酬。

16

社 會 科 學 院

社 會 學 系
蕭 阿 勤 助理教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5 不佔缺不致酬。

17

社 會 科 學 院

政 治 學 系
張 麟 徵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6

93.08.01本校專任
教授退休。

18

社 會 科 學 院

政 治 學 系
莊 錦 農 教 授

(省略) 93.08.01起至
94.07.31止 2346

93.08.01本校專任
教授退休。

二、本校九十三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案，依教育部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台人(二)字第0930041145B號函按「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暨

請頒服務獎章要點」辦理，經統計符合服務滿十年教師有七十六人、二十年有六十六人、三十年有三十九人、四十年有三人，共計一八

四人，業於九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將名冊，慰問金統計表報送教育部，將於教師節致贈慰問金，依程序提會報告(依本會九十二年六

月二十日九十一學年度第八次會議決議由原本討論案改為報告案)。

三、文學院人類學系胡家瑜副教授申請於九十三年十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留職停薪八個月赴英國倫敦大學倫敦大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人類學系繼續進修博士學位(前曾於八十九年九月一日至九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奉准進修博士學位)未完

成之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及撰寫工作案，業經該系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並簽奉核定辦

理。

四、文學院歷史學系張嘉鳳副教授獲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提供之訪問學人獎助(2004-2005)，申請於九十三學年度(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至九十

四年七月月三十一日)留職留薪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研究一年案，業經該系九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

議通過，並簽奉核定辦理。

五、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藍佩嘉助理教授擬申請留職留薪於九十三年九月至九十四年二月赴荷蘭國際亞洲學研究所(IIAS)研習案，經該系

九十三年五月十三日系務會議通過，本案經獲國科會獎助金，因係個人申請校方函送，非屬本校主動推薦，經簽准以留職停薪方式

辦理。

六、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蔡啟良助理教授申請於九十三學年度(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七月月三十一日)育嬰留職停薪一年案，業

經該系九十三年六月二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九次系務會議通過，並簽奉核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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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一、本校擬聘下列先生為教師，提請審議。

編

號

聘

任

別

院 系 (科)

所 別

姓    名

出

生

年

月

日

擬聘

職別

最 高 學 歷 與 主 要 經 歷   

代表
著作
出版
年月

行政
會議
通過
期次

敘

薪

(元)

聘 期

(起迄 )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1

新

聘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

系

朱 杰 佑

(省
略
)

講師

(省略)

93
.0
1獲

推
薦
刊
登

23
44

暫
敘

24
5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3.31第 2 次

系教評會暨93.05.19第 77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86.09講字第(省略)號(實踐
大學)

2

新

聘

文 學 院

外國語文學

系

謝 艾 米

(省
略
)

講師

(省略)

91
.0
9

23
44

暫
敘

24
5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3.31第 2 次

系教評會暨93.05.19第 77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92.08講字第(省略)號(台北
醫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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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

聘

文 學 院

哲 學 系
蔡 耀 明

(省
略
)

副教

授

(省略)

92
.0
8

23
44

暫
敘

39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3.08第 6 次

系教評會暨93.05.19第 77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90.07副字第(省略)號(華梵
大學)

4

新

聘

文 學 院

哲 學 系
梁 益 堉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1
.1
2

23
44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3.08第 6 次

系教評會暨93.05.19第 77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91.02助理字第(省略)號(中
正大學)

5

新

聘

文 學 院

戲 劇 學 系
王 怡 美

(省
略
)

副教

授

(省略)

92
年
及
91
年

23
45

暫
敘

39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14第 27 

次系教評會暨93.05.19第 

77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88.02副字第(省略)號(輔仁
大學)。係以作品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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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

聘

理 學 院

化 學 系
陸 駿 逸

(省
略
)

副教

授

(省略)

91
.1
2

23
46

暫
敘

39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07第 8 

次系教評會暨 93.06.04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91.08副字第(省略)號(中央

大學)。

7

新

聘

理 學 院

物 理 學 系
高 英 哲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1
1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6.03第 7 

次系教評會暨 93.06.04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8

新

聘

理 學 院

物 理 學 系
管 希 聖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0
2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6.03第 7 

次系教評會暨 93.06.04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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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

聘

理 學 院

心 理 學 系
曹 峰 銘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0
2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28第 7 

次系教評會暨 93.06.04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92.08助理字第(省略)號(台

北師院)。

10

新

聘

理 學 院

海洋研究所
蘇 志 杰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1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31第 52 

次所教評會暨 93.06.04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1

新

聘

工 學 院

化學工程學

系

林 祥 泰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1
2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12第 5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1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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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

聘

工 學 院

應用力學研

究 所

趙 聖 德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1
.1
0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23第 3 

次所教評會暨 93.06.11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3

新

聘

工 學 院

應用力學研

究 所

陳 瑞 琳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3
.0
3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23第 3 

次所教評會暨 93.06.11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4

新

聘

工 學 院

材料科學與

工 程 學 系

林 新 智

(省
略
)

教授

(省略)

91
.

23
46

暫
敘

47
5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24第 5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1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86.08教字第(省略)號(逢甲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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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

聘

工 學 院

材料科學與

工 程 學 系

薛 人 愷

(省
略
)

副教

授

(省略)

92
.0
4

23
46

暫
敘

39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24第 5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1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90.08副字第(省略)號(東華

大學)

16

新

聘

工 學 院

材料科學與

工 程 學 系

謝 宗 霖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1
2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24第 5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1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7

新

聘

工 學 院

材料科學與

工 程 學 系

蔡 豐 羽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0
4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27第 4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1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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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

聘

工 學 院

材料科學與

工 程 學 系

陳 敏 璋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0
.0
7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24第 5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1第

4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9

新

聘

生物資源暨

農 學 院

植物病理與

微生物學系

沈 湯 龍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1
.0
8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15第 8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0第

3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20

新

聘

生物資源暨

農 學 院

畜 產 學 系

吳 信 志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0
5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13第 4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0第

3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0



21

新

聘

生物資源暨

農 學 院

畜 產 學 系

林 恩 仲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3
.0
2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6.01第 5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0第

3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22

新

聘

生物資源暨

農 學 院

農 藝 學 系

劉 仁 沛
(省

略
)

教授

(省略)

91
.0
2

23
46

暫
敘

47
5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6.02第 6 

次系教評會暨 93.06.10第

3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23

新

聘

管 理 學 院

財務金融學

系

陳 聖 賢

(省
略
)

教授

(省略)

92
.0
2已
被
接
受
，
預
定
94
.0
7

出
版

23
44

暫
敘

47
5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05第 7 

次系教評會暨 93.05.17第

5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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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

聘

管 理 學 院

國際企業學

系

陳 厚 銘

(省
略
)

教授

(省略)

92
.0
1

23
46

暫
敘

47
5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6.03第  次

系教評會暨 93.06.04第 6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88.08教字第(省略)號(暨南

國際大學)

25

新

聘

管 理 學 院

資訊管理學

系

黃 明 蕙
(省

略
)

教授

(省略)

92
.

23
46

暫
敘

47
5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27第  次

系教評會暨 93.06.04第 6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91.02教字第(省略)號(中興

大學)

26

新

聘

公共衛生學

院公共衛生

學 系

吳 章 甫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0
5

23
45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07第 5 

次系教評會暨 93.05.05第

2次(臨時)院教評會審議通

過。

12



27

續

聘

電機資訊學

院資訊工程

學 系

張 韻 詩

(省
略
)

客座

教授

(省略)

23
46

不
佔
缺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20第 3 

次系教評會暨第  次院教

評會審議通過。

前一聘期自 93.04.16起聘

至93.07.31止。

28

新

聘

電機資訊學

院光電工程

學 研 究 所

蔡 永 傑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1
.1
1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20第 3 

次所教評會暨 93.05.28第

7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究機

構聘僱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各校聘

僱外國教師，以擔任外國語文或

缺乏師資之科系教師為限。但各校

因教學需要以專案報經本部核准

者，

不在此限。」本案光電所說明如後

附。二、本案係屬影像顯示器科技

人才培育計畫員額，通過後依規

定程序報教育部轉行政院審核通

過後致聘。三、與電機系合聘佔光

電所缺。

13



29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政 治 學 系
徐 斯 勤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

23
45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04第 3 

次系教評會暨 93.05.27第

93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88.07助理字第(省略)號(淡

江大學)。

30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政 治 學 系
陶 儀 芬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0
.0
7

23
45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04第 3 

次系教評會暨 93.05.27第

93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92.02助理字第(省略)號(政

治大學)。

31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經 濟 學 系
陳 旭 昇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3
.0
5

23
45

敘
薪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3.05第 7次

系教評會(及93.05.19臨

時系聘會)暨 93.05.27第 

93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14



32

新

聘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學

系

沈 瓊 桃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1
.0
6

23
45

敘
薪

4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5.20第  次

系教評會暨 93.05.27第 

93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88.08助理字第(省略)號(暨

南國際大學)。

33

新

聘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阮 雪 芬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預
定
93
.0
9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16第 1 

次系教評會暨 93.06.03第

2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與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

所合聘。91.08助理字第(省

略)號(台北科技大學)

34

新

聘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閔 明 源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1
.0
9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16第 1 

次系教評會暨 93.06.03第

2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與動物所合聘。87.08助理

字第(省略)號(中國醫藥學

院)

15



35

新

聘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王 俊 能

(省
略
)

助理

教授

(省略)

92
.1
2

23
46

暫
敘

33
0
元 93
.0
8.
01

至
94
.0
7.
3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16第 1 

次系教評會暨 93.06.03第

2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與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所

合聘。

二、下列兼任教師擬申請教師證書資格審查，提請審議。        

編
號 院系(科)所別 姓    名

申 請 教

師 資格

級 別

最 高 學 歷 與 主 要 經 歷
代表著作

出版年月

審 查

決 議
 備                註

1

醫 學 院

內 科
方 啟 泰

助理教

授 

(省略)

91.06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2.23第 3次

科教評會暨 93.04.26第 5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2

醫 學 院

內 科
姜 文 智講 師  

(省略)

91.1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2.23第 3次

科教評會暨 93.04.26第 5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3

醫 學 院

內 科
賴 永 智講 師  

(省略)

91.04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2.23第 3次

科教評會暨 93.04.26第 5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4

醫 學 院

內 科
陳 明 仁講 師  

(省略)

90.10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2.23第 3次

科教評會暨 93.04.26第 5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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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醫 學 院

內 科
吳 茲 皓講 師  

(省略)

91.01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2.23第 3次

科教評會暨 93.04.26第 5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6

醫 學 院

放 射 線 科
王 甄講 師  

(省略)

91.02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2.24第 1次

科教評會暨 93.04.26第 5

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7

文 學 院

歷 史 學 系
李 弘 祺教 授  

(省略)

92.12
審 議

通 過

本案業經93.04.14第 2次

系教評會暨 93.06.16第

78次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三、本校九十三學年度教授休假研究申請案，計有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許進雄教授等一二三位(其中六十五位申請一學期、五十八位申請一學

年)，茲檢附審查情形說明、審查彙整一覽表、審查結果統計表各乙份，提請審議。(人事室提案)

說明：本案業於九十三年六月一日提本校第二三四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照人事室所擬審議通過。

四、醫學院專任教師四位九十三學年度續聘處理案如附件，提請審議。(醫學院提案)

說明：(一)、該院九十三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案檢討時，尚有四位教師仍在評估中，未能及時隨送；四位教師評估案業經九十三年五

月十三日院評估小組再次審議，並經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醫學院九十二學年度第七次教評會審議，結果如該院九十

三年六月一日簽。

(二)、本案業於九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提本校第二三四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決議：修正審議通過(續聘意見表第四位刪除醫學院所列處理意見中「暫予通過，B級」之「暫予通過，」文字，餘照行政會議修正意見)。

五、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黃玉芬助教申請於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資遣案，提請審議。(生命科學院、人事室提案)

說明：(一)、本案依黃助教九十三年六月三日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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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助教於七十四年八月起擔任本校植物系助教，同時在職進修，於七十七年六月取得本校植物所碩士學位，繼於八十九

年六月取得同所博士學位，仍留任助教之職，工作內容包括協助教學、研究及相關行政，又於九十一年負責操作雙光子

共軛焦顯微鏡及電子顯微鏡；因該系已於九十三年三月進用技士接任儀器操作工作，礙於專業領域不同，無法轉任校

內其他單位職務，提出自願資遣之請。

(三)、按教師法第十五條後段規定：「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或：：：，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

以資遣。」，復依教育部八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台(八六)人(一)字第八六○八七五九九號函釋規定略以：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之意旨，該條例修正前已聘任現仍在職之助教仍應認定為教師，其權益應適用教師法有關規

定，：：該等人員如非具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或同法第十五條規定情事，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

尚不得逕行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資遣，以保障其應有權益。本案是否符合前揭資遣規定，擬提本校三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決議後，檢證辦理資遣相關事宜。(黃助教九十三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處理時，處理意見為擬辭職，不再發聘。並

經本會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

(四)、黃助教資遣案業經提九十三年六月十一日系教評會，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院教評會審議通過，併予說明。

決議：審議通過資遣，請人事室依規定程序檢附相關資料送教育部辦理。

六、(本討論案基於保密理由不對外公開)

參、臨時動議：
案由：本校為追求卓越對教師整體表現不理想且無法改善者以不續聘處理程序之需求，修正國立臺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六條後段條文為：「：：：。但解聘、停聘之裁決須經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同意，不續聘之裁決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提請討論。(陳泰然教務長提案) 

說明：(一)、為落實本校教師評估準則對教師未通過評估經再評估仍未通過者不續聘之處理，若以教評會全體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每造成對不續聘案無法通過，造成教師評估準則無法貫徹之窘境。

(二)、按教師法第十四條：「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其中第二項：「有前項第六款、第

八款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規定，僅須以出席半數之決議即

可，本校所訂全體委員三分之二，顯然標準過高，宜作適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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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謹摘錄相關條文參考：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六條條文：

第六條  本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但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裁決須經全體委員總額三

分之二以上委員同意。」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二項條文：

第十四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有前項第六款、第八款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

決議：(尚需詳細討論，同意擇期再議。)

肆、散會(下午六時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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